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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Carlsberg� Brewery� Hong� Kong� Limited向全体股东

发出部分要约收购、重庆啤酒(集团)有限公司与Carlsberg� Brewery� Hong�

Kong� Limited签署股份转让锁定协议及公司股票复牌交易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４

日，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啤酒”，“本公司”）接到公司股东

Ｃａｒｌｓｂｅｒｇ Ｂｒｅｗｅｒｙ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文名称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士伯香港”，“收购人”）通知，嘉士伯香港拟对本公司实施部分要

约收购（以下简称“部分要约收购”），本次要约收购面向全体流通股股东，收购其所持有的流通股份，根据嘉士伯香港提供的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和《重庆啤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关于重庆

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股份的股份转让锁定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锁定协议”），现发布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嘉士伯香港部分要约收购主要内容

（一）本次部分要约收购的目的

收购人本次部分要约收购旨在进一步加强嘉士伯对重庆啤酒的战略投资， 基于嘉士伯对中国啤酒市场的良好预期，收

购人希望进一步增持其在重庆啤酒的股份数，并相信此次收购将有助于深化双方的合作，进一步提升重庆啤酒公司价值及

对社会公众股东的投资回报。

（二）部分要约收购的股份的相关情况

本次部分要约收购重庆啤酒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要约价格 要约收购股份数量 占总股份比例（

％

）

流通股

２０

元

／

股

１４６

，

５８８

，

１３６

股

３０．２９％

本次部分要约收购的生效条件为在要约期内最后一个交易日

１５

：

００

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重庆啤酒股票申报数量不低于

９６

，

７９４

，

２４０

股（占重庆啤酒已发行

股份总数的

２０％

）的股份。若在要约期间届满时，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未达到上述部分要约收购的生效条件的要求，则本次

部分要约收购自始不生效，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自动解除对相应股份的临时保管，所有预受的股份将不被收购人接受。

（三）要约收购资金的有关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

２

，

９３１

，

７６２

，

７２０

元人民币。收购人已将等值于人民币

５８６

，

３５２

，

５４４

元的美元（即要约

收购所需最高金额的

２０％

）存入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账户，作为本次部分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已

出具一份证明该等履约保证金已经存入的文件。

收购人承诺具备履约能力。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收购人将根据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临时保管的接受要约的股份数量确

认收购结果，并按照要约条件履行收购要约。

（四）要约收购的有效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

３０

个自然日。在要约收购有效期限内，投资者可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

查询截至前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以及撤回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

二、重庆啤酒（集团）有限公司与嘉士伯香港签署的股份转让锁定协议主要内容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４

日，重庆啤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啤集团”）与嘉士伯香港签署了股份转让锁定协议，约定重啤集

团将在要约收购期间内以其持有的全部重庆啤酒股份接受嘉士伯香港要约，并在要约收购期间完成后向嘉士伯香港转让全

部或尽可能多（视何者适用为准）的重庆啤酒股份（包括在交割日当日或之后该等股份所衍生的所有权利和利益），且该等股

份不附带任何权利限制。

如果因最终接受要约的股份数量超过本次要约收购股份数量而使得重啤集团持有的重庆啤酒股份不能全部通过本次

要约收购出售，重啤集团有权利根据适用法律及重庆啤酒适用的上市公司股份交易规则，按照与要约价格同等的价格向嘉

士伯香港出售全部或部分剩余股份，且嘉士伯香港有义务按照上述价格自重啤集团购买该等剩余股份，但前提是该等出售

和购买应通过重啤集团按照下列时点启动的公开征集受让程序（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该等征集程序的公告为证，重啤

集团应在该等程序启动后三（

３

）日内书面通知嘉士伯香港），且嘉士伯香港通过该等公开征集受让程序被选定为受让人，且

该等出售和购买获得根据适用法律所需的国家权力机关之批准或授权：（

ｉ

） 如剩余股份总量为重庆啤酒已发行股份的百分

之五（

５％

）以下，不超过交割日第一个周年届满之日， （

ｉｉ

） 剩余股份总量达到或超过重庆啤酒已发行股份的百分之五（

５％

）

但未达到百分之十（

１０％

），不超过交割日第二个周年届满之日； （

ｉｉｉ

） 剩余股份总量达到或超过百分之十（

１０％

），不超过交

割日后第三个周年届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经本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５

日起复牌。

以上仅为本次要约收购和股份转让锁定协议的主要内容，详细情况请投资者仔细阅读与本公告同日发布的《重庆啤酒

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司特别提醒，《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社会

公众投资者提供本次要约收购的简要情况，本次要约收购尚需重庆啤酒董事会、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以及中国商务部门审核，

要约收购报告书需经中国证监会出具无异议函方得以正式公告发出，本收购要约并未生效，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本公司将根据该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五日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收购人：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

住所：香港新界沙田小沥源安耀街３号汇达大厦一楼

重要声明

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社会公众投资者提供本次要约收购的简要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文件尚须报中国证

监会审核，本收购要约并未生效，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如中国证监会对要约收购文件未提出异议， 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将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在做出是否预受要约的决定之前，应当仔细阅读要约收购报告书全文，并以此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特别提示

本部分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本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释义”部分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１

、本次要约收购主体为嘉士伯香港，要约收购目的旨在进一步加强嘉士伯对重庆啤酒的战略投资，不以终止重庆啤酒上

市地位为目的。

２

、本次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

１４６

，

５８８

，

１３６

股，要约收购价格为

２０

元

／

股。

３

、本次要约收购的实施需经重庆啤酒董事会、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以及商务部门的相关审核，要约收购报告书需经中国证

监会出具无异议函方得以正式公告发出。

４

、本次要约收购的生效条件为：在要约期内最后一个交易日

１５

：

００

时，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重庆

啤酒股票申报数量不低于

９６

，

７９４

，

２４０

股（占重庆啤酒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２０％

）的股份。若在要约期间届满时，预受要约的股份

数量未达到上述要约收购的生效条件的要求，则本次要约收购自始不生效，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自动解除对相应股份的临时

保管，所有预受的股份将不被收购人接受。

５

、本次要约收购为部分要约收购，不以终止重庆啤酒上市地位为目的。本次要约收购前，嘉士伯基金会通过其间接控制

的全资子公司嘉士伯重庆和嘉士伯香港合计持有重庆啤酒

２９．７１％

的股份（分别持有

１７．４６％

和

１２．２５％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届

满后，嘉士伯香港最多持有重庆啤酒

４２．５４％

的股份（

２０５

，

８８２

，

７１８

股），嘉士伯基金会最多控制重庆啤酒

６０％

的股份（

２９０

，

３８２

，

７１８

股），重庆啤酒将不会面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风险。

６

、根据嘉士伯香港和重啤集团签订的《股份转让锁定协议》，重啤集团将在要约收购期间内以其持有的全部重庆啤酒股

份（

９６

，

７９４

，

２４０

股）接受本次要约，并在要约收购期间完成后向嘉士伯香港转让全部或尽可能多的重庆啤酒股份，且该等股份

不附带任何权利限制。

如果在要约收购期间届满时存在任何剩余股份， 重啤集团有权利根据适用法律及重庆啤酒适用的上市公司股份交易规

则，按照与要约价格同等的价格向嘉士伯香港出售全部或部分剩余股份，且嘉士伯香港有义务按照上述价格自重啤集团购买

该等剩余股份，但前提是该等出售和购买应通过重啤集团按照下列时点启动的公开征集受让程序（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

该等征集程序的公告为证，重啤集团应在该等程序启动后三（

３

）日内书面通知嘉士伯），且嘉士伯香港通过该等公开征集受让

程序被选定为受让人，且该等出售和购买获得根据适用法律所需的国家权力机关之批准或授权：（

ｉ

） 如剩余股份总量为重庆

啤酒已发行股份的百分之五（

５％

）以下，不超过交割日第一个周年届满之日， （

ｉｉ

） 剩余股份总量达到或超过重庆啤酒已发行

股份的百分之五（

５％

）但未达到百分之十（

１０％

）），不超过交割日第二个周年届满之日； （

ｉｉｉ

） 剩余股份总量达到或超过百分

之十（

１０％

），不超过交割日后第三个周年届满。

上述协议自双方签署后成立并生效，但如果按照适用法律上述协议需相关国资委批准的，则上述协议在获取该等批准后

方即行生效。

上述收购重啤集团存在的剩余股份安排与本次部分要约收购相互独立。在本次部分要约收购完成后，如嘉士伯香港与重

啤集团需要实施剩余股份交易，则该交易行为需取得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本次要约收购的主要内容

一、被收购公司基本情况

被收购公司名称：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重庆啤酒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３２

截至摘要签署日，重庆啤酒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占比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８３

，

９７１

，

１９８ １００％

二、收购人的名称、住所、通讯地址

收购人名称： 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

住 所

／

通讯地址：香港新界沙田小沥源安耀街

３

号汇达大厦一楼

三、收购人关于本次要约收购的决定

嘉士伯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作出董事会决议，同意对重庆啤酒发起部分要约收购，收购完成后的总持股比例不超过

６０％

。

嘉士伯香港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作出董事会决议，决定以部分要约收购方式收购重庆啤酒，并通过与重啤集团签署《股权转

让锁定协议》事宜。

四、要约收购的目的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 嘉士伯基金会通过其间接控制的全资子公司嘉士伯重庆和嘉士伯香港合计持有重庆啤酒

２９．７１％

的

股份（分别为

１７．４６％

和

１２．２５％

），是重庆啤酒的实际控制人。

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旨在进一步加强嘉士伯对重庆啤酒的战略投资，基于嘉士伯对中国啤酒市场的良好预期，收购人希

望进一步增持其在重庆啤酒的股份数，并相信此次收购将有助于深化双方的合作，进一步提升重庆啤酒公司价值及对社会公

众股东的投资回报。

收购人本次要约不以终止重庆啤酒上市地位为目的。

五、收购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根据嘉士伯香港和重啤集团签订的《股份转让锁定协议》，如果在要约收购期间届满时重啤集团存在任何剩余的重庆啤

酒股份，重啤集团有权利根据适用法律及重庆啤酒适用的上市公司股份交易规则，按照与要约价格同等的价格向嘉士伯香港

出售全部或部分剩余股份，且嘉士伯香港有义务按照上述价格自重啤集团购买该等剩余股份。因此根据《股份转让锁定协议》

的规定，嘉士伯香港可能在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重庆啤酒的股份。

除以上计划外，截至本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目前暂无其他在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继续

增持重庆啤酒股份的计划，但不排除收购人根据市场情况和嘉士伯的战略安排增持重庆啤酒股份的可能，若收购人后续拟增

持重庆啤酒股份，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要约收购股份的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重庆啤酒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要约价格 要约收购股份数量 占总股本的比例

流通股

２０

元

／

股

１４６

，

５８８

，

１３６

股

３０．２９％

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价格及其计算基础如下：

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前

３０

个交易日内，重庆啤酒股份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为

１５．８７

元

／

股。在公告要约

收购报告书摘要之日前

６

个月内，收购人不存在买卖重庆啤酒股份的情形。

经综合考虑，收购人确定要约价格为

２０

元

／

股。

本次要约收购项下的股份将与其自要约收购期限届满之日起所附带的权利一同被转让。

要约期满后，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少于

９６

，

７９４

，

２４０

股，则本次要约收购自始不生效，登记结算公司自动解除对相应股

份的临时保管，所有预受的股份将不被收购人接受。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不低于

９６

，

７９４

，

２４０

股且不高于

１４６

，

５８８

，

１３６

股，则

收购人按照收购要约约定的条件购买被股东预受的股份；若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

１４６

，

５８８

，

１３６

股时，收购人按照同等比

例收购预受要约的股份。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不足一股的余股的处理将按照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有关业务规则中零

碎股处理方法处理。

对于本次部分要约中最终预受要约股数超过

１４６

，

５８８

，

１３６

股的情形，收购人拟按照同等比例收购预受要约的股份，计算

公式如下：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股东处购买的股份数量

＝

该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数

×

（

１４６

，

５８８

，

１３６

股

÷

要约期间所有股东预受要

约的股份总数）

例如，如果要约收购期满，要约期间所有股东预受要约的股份总数假设为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某投资者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

为

１０

，

０００

股，则收购人从该投资者处收购的股份数量为：

１０

，

０００×

（

１４６

，

５８８

，

１３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７

，

３２９

股。余下股份解除临

时保管，不予收购。

七、要约收购资金的有关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２

，

９３１

，

７６２

，

７２０

元。

在重庆啤酒作出本次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的同时，嘉士伯香港已将等值于人民币

５８６

，

３５２

，

５４４

元的美元（即本次要约收

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的

２０％

）存入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账户，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

公司已出具一份证明该等履约保证金已经存入的文件。

嘉士伯啤酒厂承诺就本次要约收购为嘉士伯香港提供所需资金，并向嘉士伯香港出具了不可撤销的承诺函，本次收购资

金不直接或间接来源于重庆啤酒或重庆啤酒的其他关联方（本公司及嘉士伯啤酒厂除外）。

嘉士伯作为全球领先的啤酒企业，

２０１２

年其实现净利润为

５６

亿元丹麦克朗（约

６１．０１

亿元人民币），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资

金实力较强。此外，嘉士伯啤酒厂也取得丹斯克银行（

Ｄａｎｓｋｅ Ｂａｎｋ

）出具的融资能力的证明函。基于上述证明，嘉士伯香港具

备本次要约收购所需要的履约能力。

八、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

３０

个自然日，（除非收购人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延期并获得批准），即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的要

约收购报告书全文公告之日起

３０

个自然日。

九、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及律师事务所情况

（一）收购人财务顾问

财务顾问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 系 人：温健、王锐、彭学东、林俊健、蔡勇、江硕

电 话：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５８８８

传 真：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５８６１

（二）收购人律师

律师事务所名称： 君合律师事务所

地 址：建国门北大街

８

号华润大厦

２０

层

联 系 人：华晓军、周舫

电 话：

０１０－８５１９１３００

传 真：

０１０－８５１９１３５０

十、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期

本报告书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４

日签署。

收购人声明

１

、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系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７

号———要约收购报告书》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写。

２

、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重庆啤酒拥有权益的

情况。收购人承诺，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重庆啤

酒拥有权益。

３

、收购人签署本摘要时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其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相关规定，或与之

相冲突。

４

、本次要约收购为嘉士伯香港主动向除嘉士伯香港和嘉士伯重庆以外的重庆啤酒股东发出的部分收购要约，目的是进

一步加强嘉士伯对重庆啤酒的战略投资，进一步提升重庆啤酒公司价值及对社会公众股东的投资回报。收购人发出本要约不

以终止重庆啤酒的上市地位为目的，本次要约收购后重庆啤酒的股权分布将仍然具备《上交所上市规则》项下的上市条件。

５

、本次要约收购将根据本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财务顾问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

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或对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６

、收购人保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及相关申报文件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就该保证承担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以下含义：

收购人

／

嘉士伯香港 指

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

即：

Ｃａｒｌｓｂｅｒｇ Ｂｒｅｗｅｒｙ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嘉士伯基金会 指

Ｃａｒｌｓｂｅｒｇ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嘉士伯 指 嘉士伯有限公司 即：

Ｃａｒｌｓｂｅｒｇ Ａ／Ｓ

嘉士伯啤酒厂 指 嘉士伯啤酒厂有限公司 即：

Ｃａｒｌｓｂｅｒｇ Ｂｒｅｗｅｒｉｅｓ Ａ／Ｓ

嘉士伯亚洲 指 嘉士伯亚洲有限公司 即：

Ｃａｒｌｓｂｅｒｇ Ａｓｉａ Ｐｔｅ． Ｌｔｄ．

嘉士伯重庆 指 嘉士伯重庆有限公司 即：

Ｃａｒｌｓｂｅｒｇ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重啤集团 指 重庆啤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啤酒

／

上市公司 指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要约收购 指

收购人向除嘉士伯香港以外的重庆啤酒股东进行的部分要约收购， 要约股份数量为

１４６

，

５８８

，

１３６

股，要约收购价格为

２０

元

／

股

本摘要

／

要约收购报告

书摘要

指 就本次要约收购而编写的《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要约收购价格 指 本次要约收购下的每股要约收购价格

《股份转让锁定协议》 指

《重庆啤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关于重庆啤酒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

股份的股份转让锁定协议》

剩余股份 指

在重啤集团完全履行其在《股份转让锁定协议》义务的前提下，由于重庆啤酒股东预受

股份超过嘉士伯香港要约，而导致在要约收购期间届满时无法由重啤集团出售给嘉士

伯香港的任何重庆啤酒股份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

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重庆市国资委 指 重庆市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财务顾问

／

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

君合 指 君合律师事务所

ＩＦＲＳ

指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元 指 人民币元

ＨＫＤ

指 港币

ＤＤＫ

指 丹麦克朗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香港

办公地点 香港新界沙田小沥源安耀街

３

号汇达大厦一楼

注册资本

２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ＨＫＤ

登记证明码

０５５３９７６５－０００－０４－１２－５

税务登记证号码

ＣＮ ＬＬＹ ４１

设立日期

１９７８

年

４

月

７

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控股

股东名称 嘉士伯亚洲和嘉士伯啤酒厂

联系电话

＋８５２ ３１８９ ８０００

二、与收购人相关的产权和控制关系

（一）收购人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Ｃａｒｌｓｂｅｒｇ Ａｓｉａ Ｐｔｅ Ｌｔｄ

注册地址 新加坡

办公地点

２３８Ａ Ｔｈｏｍｓｏｎ Ｒｏａｄ ＃１３－０８／１０ Ｎｏｖｅｎａ Ｓｑｕａｒｅ Ｔｏｗｅｒ Ａ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３０７６８４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ＳＧＤ

登记证明码

／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２００１０３５３７Ｗ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

企业类型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控股

股东名称 嘉士伯啤酒厂

（二）收购人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嘉士伯基金会

注册地址 丹麦

办公地点

Ｈ．Ｃ．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ｓ Ｂｏｕｌｅｖａｒｄ ３５

，

１５５３ Ｋ

？

ｂｅｎｈａｖｎ Ｖ

，

Ｄｅｎｍａｒｋ

登记证明码

／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６０２２３５１３

设立日期

１８７６

年

企业类型 基金会

嘉士伯基金会由

Ｊ． Ｃ．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于

１８７６

年创建，嘉士伯基金会的资金主要用于为嘉士伯实验室以及丹麦的研究提供支持。

在创建的同时， 嘉士伯基金会转交给丹麦皇家科学院， 嘉士伯基金会董事会成员来自于丹麦皇家科学院成员。

１８８８

年

Ｊ． Ｃ．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去世后，嘉士伯基金会成为原嘉士伯的拥有者，同时也成为了全球第一家商业基金会。

１９０２

年，

Ｊ． Ｃ． Ｊａｃｏｂｓｅｎ

之子

Ｃａｒｌ

创建了新嘉士伯基金会，主要用于支持丹麦艺术和艺术历史。在创建的同时，

Ｃａｒｌ

将他的啤

酒厂和新嘉士伯基金会并入嘉士伯基金会。

目前，嘉士伯基金会旗下拥有嘉士伯

３０．３３％

股权，其中拥有

Ａ

类股份

３２

，

６６７

，

７９６

股，占比

２１．４％

，

Ｂ

类股份

１３

，

５９６

，

１７６

股，占

比

８．９％

。由于每一股

Ａ

类股份拥有

２０

票投票权，每一股

Ｂ

类股份拥有

２

票投票权，因此嘉士伯基金会拥有嘉士伯

７４．６５％

的表决

权。

嘉士伯基金会内部由四个部门组成，部门

Ａ

是嘉士伯实验室，部门

Ｂ

主要支持科学研究，部门

Ｃ

是位于丹麦

Ｆｒｅｄｅｒｉｋｓｂｏｒｇ

的

国家历史博物馆，部门

Ｄ

是乐堡基金会。新嘉士伯基金会也是嘉士伯基金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主要运营新嘉士伯艺术博物

馆，此外嘉士伯基金会持有嘉士伯

３０．３％

股权和全资拥有

６

家房地产公司。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６

家地产公司分别为

Ｖｅｄ Ｂｏｌｄｐａｒｋｅｎ Ｋｂｈ

地产有限公司、

Ｍｕｎｋｅｎ Ｋｂｈ

地产有限公司、

Ｈａｒａｌｄｂｏｒｇ Ｋｂｈ．

地产有限公司、

Ｈｏｅｇｈｓｍｉｎｄｅ Ｐａｒｋｂｅｂｙｇｇｅｌｓｅ Ｋｂｈ．

有限公司、

Ｃ．Ｆ． Ｒｉｃｈｓｖｅｊ

地产有限公司、

Ｓｏｂｏｒｇ Ｈｕｓｅ Ｋｂｈ．

地产有限公司

（三）与收购人相关的股权关系图

嘉士伯基金会、嘉士伯亚洲和嘉士伯香港已在前述介绍。

嘉士伯

１８４７

年创立于丹麦哥本哈根，在丹麦根本哈根交易所（

ＮＡＳＤＡＱ ＯＭＸ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上市并在多地挂牌交易，主营

业务为啤酒及其他饮料的制造与销售。

嘉士伯啤酒厂是一家依据丹麦法律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系嘉士伯直接控制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丹麦法律有效存续，其

主营业务是在丹麦及世界范围内进行啤酒的酿造和生产，进行“嘉士伯”品牌系列啤酒的销售，并为经销商提供技术支持。

（四）嘉士伯、嘉士伯基金会所控制核心企业及关联企业的情况

截止到本摘要签署之日，嘉士伯、嘉士伯基金会在中国境内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简要情况如下：

地区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经营业务

广东 嘉士伯（广东）有限公司

９９．００％

啤酒和饮料的生产及销售

云南

昆明华狮啤酒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啤酒的生产及销售

大理啤酒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啤酒的生产及销售

西藏 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司

３３．００％

啤酒的生产及销售

甘肃

兰州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啤酒的生产及销售

天水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啤酒的生产及销售

酒泉西部啤酒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啤酒的生产及销售

青海 青海黄河嘉酿啤酒有限公司

３３．３３％

啤酒的生产及销售

新疆

新疆嘉酿投资有限公司

８９．９３％

在啤酒、饮料、啤酒酿造原料及其他法

律允许范围内进行投资

新疆啤酒花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９９％

啤酒花、啤酒大麦、食品饮料、房地产开

发

新疆乌苏啤酒有限责任公司

６５．００％

啤酒的生产及销售

宁夏 宁夏西夏嘉酿啤酒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

啤酒的生产及销售

重庆 重庆啤酒

２９．７１％

啤酒的生产及销售

截止到本摘要签署之日，嘉士伯、嘉士伯基金会在中国境外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简要情况如下：

地区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经营业务

老挝

Ｌａｏ Ｂｒｅｗｅｒｙ Ｃｏ． Ｌｔｄ． ６１％

啤酒的生产及销售

俄罗斯

Ｂａｌｔｉｋａ Ｂｒｅｗｅｒｉｅｓ １００％

啤酒的生产及销售

英国

Ｃａｒｌｓｂｅｒｇ ＵＫ Ｌｔｄ １００％

啤酒的生产及销售

丹麦

Ｃａｒｌｓｂｅｒｇ Ｄｅｎｍａｒｋ Ａ／Ｓ １００％

啤酒的生产及销售

法国

Ｂｒａｓｓｅｒｉｅｓ Ｋｒｏｎｅｎｂｏｕｒｇ １００％

啤酒的生产及销售

丹麦

Ｃａｒｌｓｂｅｒｇ Ｂｒｅｗｅｒｉｅｓ Ａ／Ｓ １００％

投资控股

越南

Ｈｕｅ Ｂｒｅｗｅｒｙ Ｌｔｄ． １００％

啤酒的生产及销售

乌克兰

Ｓｌａｖｕｔｉｃｈ Ｂｒｅｗｅｒｙ ９２％

啤酒的生产及销售

瑞典

Ｃａｒｌｓｂｅｒｇ Ｓｖｅｒｉｇｅ ＡＢ １００％

啤酒的生产及销售

三、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嘉士伯香港近三年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鉴于嘉士伯香港为一家注册在香港的有限公司，根据香港会计准则

２７

号“合并财务报表和独立财务报表”第

１０

段所列出

的标准，由于嘉士伯香港的最终母公司嘉士伯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编制了供公开使用的合并财务报表，嘉士伯香港免于准备合

并财务报表。嘉士伯香港根据香港会计准则编制的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的母公司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如下表：

单位：千港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３

，

８０８

，

０４２ ３

，

８０５

，

１３０ １

，

０４５

，

４８４

净资产

６６

，

９９０ ２１６

，

７８０ ３１４

，

３８８

资产负债率

９８．２４％ ９４．３０％ ６９．９３％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总收入

５３

，

３５５ ３５

，

３４３ １６

，

３７０

净利润

－１４９

，

３９６ －９８

，

３１５ －４５

，

６６７

净资产收益率

－２２３．０１％ －４５．３５％ －１４．５３％

注

１

：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汇率情况，

１ＨＫＤ＝０．８０７９２

元

注

２

：嘉士伯香港

２０１２

年审计报告截止本摘要出具之日仍在编制过程中

（二）嘉士伯近三年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嘉士伯基金会为慈善性质机构，根据丹麦相关规定，嘉士伯基金会无需编制合并报表，因此嘉士伯基金会财务报表无法

真实反映实际控制人的真实财务状况。考虑到嘉士伯为嘉士伯基金会旗下唯一经营盈利性质业务的公司，一切啤酒类业务均

由其及其旗下子公司进行，因此披露嘉士伯的财务信息更能反映实际控制人的真实财务状况。

嘉士伯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如下表：

单位：百万

ＤＫＫ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５３

，

９６５ １４７

，

７１４ １４４

，

２５０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７０

，

２６１ ６５

，

８６６ ６４

，

２４８

资产负债率

５２．１６％ ５１．７５％ ５１．７３％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净营业收入

６７

，

２０１ ６３

，

５６１ ６０

，

０５４

归属于公司净利润

５

，

６０７ ５

，

１４９ ５

，

３５１

净资产收益率

７．９８％ ７．８２％ ８．３３％

注

１

：根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汇率情况，

１ＤＤＫ＝１．０８９５

元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受处罚、涉及诉讼或仲裁的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的最近五年内，收购人在中国境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

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嘉士伯香港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嘉士伯香港不存在高级管理人员和监事，嘉士伯香港董事信息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Ｄａｎｉｅｌ Ｌａｒｓ Ｍｉｋａｅｌ Ｓｊｏｇｒｅｎ

董事 瑞典 瑞典

Ｂａｇａｔｔｉｎｉ Ｒｏｙ Ｅｎｚｏ

董事 意大利 香港

Ｇｒａｈａｍ Ｊａｍｅｓ Ｆｅｗｋｅｓ

董事 英国 英国

王克勤（

Ｗｏｎｇ Ｈａｋ Ｋｕｎ

） 董事 中国 香港

陈耀忠（

Ｃｈａｎ Ｙｉｕ Ｃｈｕｎｇ Ｂｏｎａｖｅｎｔｕｒｅ

） 董事 中国 香港

Ｕｌｒｉｋ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董事 丹麦 丹麦

（二）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受处罚、涉及诉讼或仲裁的情况

上述人员在截止本摘要签署日最近五年内在中国境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

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三）嘉士伯基金会、嘉士伯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嘉士伯基金会主要决策机构为董事会，不存在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监事会成员。董事会共有来自丹麦皇家科学院的

５

名

成员，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嘉士伯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四）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受处罚、涉及诉讼或仲裁的情况

上述人员在截止本摘要签署日最近五年内在中国境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

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情况。

六、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持有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的情况

（一）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５％

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在中国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

份

５％

的情况如下：

上市公司名称 所在国家 持股方式 嘉士伯控制股权比例

新疆啤酒花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 间接持股

２９．９９％

Ｓｌａｖｕｔｉｃｈ Ｂｒｅｗｅｒｙ

乌克兰 间接持股

９２％

Ｃａｒｌｓｂｅｒｇ Ｂｒｅｗｅｒｙ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Ｂｅｒｈａｄ

，

Ｓｅｌａｎｇｏｒ Ｄａｒｕｌ

Ｅｈｓａｎ

马来西亚 间接持股

５１％

Ｔｈｅ Ｌｉｏｎ Ｂｒｅｗｅｒｙ Ｃｅｙｌｏｎ

，

Ｂｉｙａｇａｍａ

斯里兰卡 间接持股

２５％

（二）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持股

５％

以上的境内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持股

５％

以上的境内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地 持股方式 嘉士伯控制股权比例

Ｃａｒｌｓｂｅｒｇ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Ｓ

丹麦 间接持股

１００％

注：

Ｃａｒｌｓｂｅｒｇ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Ａ／Ｓ

为嘉士伯内部保险公司，仅为嘉士伯提供服务

第三节 要约收购目的及决定

一、要约收购目的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 嘉士伯基金会通过其间接控制的全资子公司嘉士伯重庆和嘉士伯香港合计持有重庆啤酒

２９．７１％

的

股份（分别为

１７．４６％

和

１２．２５％

），是重庆啤酒的实际控制人。

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旨在进一步加强嘉士伯对重庆啤酒的战略投资，基于嘉士伯对中国啤酒市场的良好预期，收购人希

望进一步增持其在重庆啤酒的股份数量，并相信此次收购将有助于深化双方的合作，进一步提升重庆啤酒公司价值及对社会

公众股东的投资回报。

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重庆啤酒上市地位为目的。

二、收购人关于本次要约收购的决定

嘉士伯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作出董事会决议，同意对重庆啤酒发起部分要约收购，收购完成后的总持股比例不超过

６０％

。

嘉士伯香港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

日作出董事会决议，决定以部分要约收购方式收购重庆啤酒，并通过与重啤集团签署《股权转

让锁定协议》事宜。

三、未来

１２

个月股份增持或处置计划

根据嘉士伯香港和重啤集团签订的《股份转让锁定协议》，如果在要约收购期间届满时重啤集团存在任何剩余的重庆啤

酒股份，重啤集团有权利根据适用法律及重庆啤酒适用的上市公司股份交易规则，按照与要约价格同等的价格向嘉士伯香港

出售全部或部分剩余股份，且嘉士伯香港有义务按照上述价格自重啤集团购买该等剩余股份。因此根据《股份转让锁定协议》

的规定，嘉士伯香港可能在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重庆啤酒的股份。

除以上计划外，截至本摘要披露之日，收购人目前暂无其他在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

１２

个月内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继续

增持重庆啤酒股份的计划，但不排除收购人根据市场情况和嘉士伯的战略安排增持重庆啤酒股份的可能，若收购人后续拟增

持重庆啤酒股份，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专业机构意见

一、参与本次收购的专业机构名称

收购人为本次要约收购目的聘请的专业机构有：

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人：温健、王锐、彭学东、林俊健、蔡勇、江硕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５８８８

传 真：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５８６１

法律顾问：君合律师事务所

联系地址：建国门北大街

８

号华润大厦

２０

层

联系人：华晓军、周舫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９１３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９１３５０

二、各专业机构与收购人、上市公司以及本次要约收购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具体情况

除本摘要另行披露之外，中信证券或君合与收购人、重庆啤酒和本次要约收购行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作为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中信证券在其财务顾问报告书中，对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发表如下结论性意见：

“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收购人及其实际控

制人对履行要约收购义务所需资金进行了稳妥的安排，收购人具备要约收购实力和资金支付能力，具备履行本次要约收购的

义务的能力。”

四、收购人聘请的律师发表的意见

作为收购人聘请的法律顾问，君合在其法律意见书中，对收购人本次要约收购发表如下结论性意见：

“本所认为，嘉士伯香港为本次要约收购编制的《要约收购报告书》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

(Carlsberg� Brewery� Hong� Kong� Limited)

For� and� on� behalf� of

Carlsberg� Brewery� Hong� Kong� Limited

授权代表:

Authorized� Signature(s)

2013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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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43� � � �证券简称：皖能电力 公告编号：2013-3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风电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签订的协议为合作框架性协议，具体合同条款以双方协商签署合资公司合作协议为准。

2

、正式注册成立合资公司时，尚需要按具体投资金额经过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3

、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4

、公司将根据具体进展情况及时进行后续披露。

二、对外合作概述

为促进安徽省风电产业持续发展，加快风能资源开发，提高风电开发质量，经国电安徽电力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国电安徽分公司

"

）与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友好协商，签署《风

电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在安徽区域内进行风电开发。

三、协议对方情况介绍

国电安徽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电安徽新能源公司

"

）是国电安徽公司全资设立的新能源项

目投资公司，该公司在风电开发、运营、管理等领域具有较强实力。国电安徽新能源公司目前已在安庆市宿

松县建设风电项目，其储备的安庆市太湖县及六安市寿县风电项目已获得安徽省能源局核准。

国电安徽新能源公司截止

2012

年末， 该公司总资产

77090

万元、 净资产

5459

万元，

2012

年实现净利润

-

239

万元。

国电安徽公司是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在安徽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和授权投资机构，

2010

年

11

月经中国国电

集团公司批准组建，

2010

年

12

月挂牌成立，在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主要从事电源、热源、热网、煤炭、

水资源、新能源及铁路、码头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组织电力（热力）、电厂废弃物及其综合利用产

品、高科技产品、燃煤洁净燃烧技术开发应用、化工产品生产和销售等业务。

四、协议主要内容介绍：

（一）合作宗旨：

本着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及平等、诚信、自愿的原则，愿在新能源领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通过相关子公司进一步扩大能源领域合作，共同开发在安徽境内所掌握的风能资源。

（二）合作内容

1

、双方同意作为安徽区域内风电开发的唯一合作对象，共同开展风电项目的开发，提高各自清洁能源

比例，改善电源产业结构。

2

、双方同意按照国电安徽新能源公司

51%

、本公司

49%

的股权比例，根据前期工作进展，逐一在项目所

在地组建风电项目公司，共同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双方拥有的风能资源项目。同时，对具备开展前期工作

条件的风电项目共同组建项目筹建处，负责落实项目建设条件，办理核准手续。

五、协议签订对公司的影响

（一）项目投资的必要性

风能是清洁的、可再生的能源，开发风能符合国家环保、节能政策。风电的开发建设可有效减少常规能源尤

其是煤炭资源的消耗，保护生态环境。

（二）项目投资的可行性

风电项目投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的规定和国家转变经济发展结构的产业政策，该项

目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对于节能减排、改善能源结构以及能源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风电项目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向，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项目是可行的。

（三）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目前，公司主要以火电项目为主，风电项目如能顺利投资、竣工、投产，有利于公司优化电力资产结构，

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培育公司发展新的增长点。

六、风险提示

（一）上述协议仅为合作意向协议，投资金额暂不确定，是否最终投资实施也存在不确定性。

（二）上述项目需经国家有关部门和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如需）等机构审批后实施的，公司将按照《公

司章程》及上市公司监管规定，对具体投资项目执行相应决策和审批程序。

（三）公司将视上述事项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331� � �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2013-010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分别于

2013

年

1

月

8

日和

2013

年

1

月

19

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公告了《皖通科技：关于项目中标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3-001

）和《皖通

科技：关于项目的中标公告》（公告编号：

2013-006

）；近日，公司收到三明建泰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的海西高速公路网泰宁至建宁段高速公路交通机电工程

ED2

合同段施工的合同协议书。

一、合同风险的提示

1

、合同的生效条件：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2

、合同工期：

13

个月。

3

、付款方式：

a.

开工预付款：

20%

签约合同价；

b.

工程进度付款：按工程进度支付，每次不低于

100

万元；

c.

质量保证金：

5%

合同价。

4

、本合同的履行不存在法律法规、履约能力、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三明泰宁至建宁高速公路是规划的海峡西岸经济区

"

三纵八横三环三十三联

"

高速公路网浦城至建宁

联络线的局部路段。建泰高速公路起于国家高速公路福银线泰宁县朱口镇，经泰宁县音山、南溪、大田、建

宁县溪口、王元、里心、黄埠，终于建宁县船顶隘

(

闽赣界

)

，与江西省高速公路国家高速公路网济广线相接，

在福建西北部与江西省东部形成环线高速公路网， 也是浙江中部地区经福建往江西等内陆省份的另一条

便捷通道。建泰高速公路全长

79.3

公里，另建

3.42

公里建宁二级公路连接线，概算投资

53.23

亿元人民币。该

项目全线采用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

80

公里

/

小时，路基宽度

24.5

米。全线设朱口

(

枢纽

)

、泰宁、

大田、建宁、里心等

5

处互通式立交，同步建设主线收费站

1

处

(

建宁境内

)

及配套服务区

1

处。该路线所经地区

地形地质条件复杂，桥隧众多，工程艰巨，共有土石方

1026.08

万

M3

，大、中桥梁

30

座、

9987

米，隧道

5.5

座、

19529.5

米，涵洞通道

130

座。有目前福建省高速公路最长的周家山隧道，约

7040

米。

2012

年公司与三明建泰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无交易。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合同双方

发包人：三明建泰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承包人：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合同标的：海西高速公路网泰宁至建宁段高速公路交通机电工程

ED2

合同段。

3

、合同总金额：

￥ 63,850,047.00

元（陆仟叁佰捌拾伍万零肆拾柒元整 ）。

4

、工期：

13

个月。

5

、合同签署时间：

2013

年

2

月

6

日。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根据项目进度，该项目的实施将对公司本年度的营业收入和利润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此次中标

总金额为

63,850,047.00

元，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

474,603,333.41

元，该项目合同金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的

13.45%

。

2

、合同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上述合同不需要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不需要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六、其他相关说明

1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3月4日

证券代码：002681� � � �证券简称：奋达科技 公告编号：2013-006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预披露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近日，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办公室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肖

奋先生提交的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具体内容为：

"

鉴于公司

2012

年盈利状况良好，为回报股东，作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人提议

2012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为：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5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0

元

（含税），共计派发人民币

30,000,000

元。本人承诺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正式审议此利润分配方案时投赞

成票。

"

接到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提议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向公司其他董事发出意见征询函，汪泽其先生、吴亚

德先生、肖逸先生、肖勇先生、沈勇先生、肖文英女士共六名董事书面回函表示：本次提议的

2012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与公司业绩成长性相匹配； 承诺在董事会正式审议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

票。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业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同意， 且符合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以及公司的分

配政策。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仅是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作出的提议， 尚须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三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635� � �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公告编号：2013-010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2

年

3

月

4

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春生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

2012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为回报股东，与全体股东分享公司成长的经营成果，同时根据公司未来发展需要，现提议

2012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为：

拟以公司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120,00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

币

4.0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8,000,000

元，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共

计转增

60,000,000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至

180,000,000

股。

王春生先生承诺：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开会审议上述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公司董事会在接到上述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案及承诺后， 全体

9

名董事对该预案进行了讨论，

经讨论研究认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春生先生提议的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业

绩成长性相匹配，且上述现金分红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上述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在招股说明书

中做出的承诺以及《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未来三年（

2012-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中对

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以上

9

名董事均书面承诺在董事会审议上述利润分

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在该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

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仅是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春生先生提出的董事会议案，尚需经公

司审议年度报告的董事会和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确定为最终的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

2012

年年度报告和董事会审议的利润分配预案将在

2012

年

4

月

18

日公告。

特此公告！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三月四日


